
網路投保聲明事項 

(一)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聲明事項 

1. 本人（被保險人）同意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得蒐集、處理及利

用本人相關之健康檢查、醫療及病歷個人資料。 

2. 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將本要保

書上所載本人資料轉送產、壽險公會建立電腦系統連線，並同意產、

壽險公會之會員公司查詢本人在該系統之資料以作為核保及理賠之參

考，但各該公司仍應依其本身之核保或理賠標準決定是否承保或理

賠，不得僅以前開資料作為承保或理賠之依據。 

3. 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就本人之

個人資料，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定之範圍內，有為蒐集、處理

及利用之權利。 

 

※本公司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其他未盡詳細事項，依保單條款辦

理。 

※如需參考其他相關商品資訊，可查閱本公司網站或洽服務人員辦

理。 

※本人(要保人)已審閱並暸解 貴公司所提供之投保須知及依履行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 

 

(二) 本公司聲明事項：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

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

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

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

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